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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D_95_E5_90_AC_E8_c122_483275.htm 一 逮捕是指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羁

押、看管，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96年

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收容审查，将原逮捕的证明要求“主要犯

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从而大

大放宽了逮捕的条件。正如谷口安平所说的，“司法在政治

及社会体系中占有的是一种可称为‘平衡器’的特殊位置，

或者说，司法作为维持政治及社会体系的一个基本支点，发

挥着正统性的再生产功能。”[1]逮捕制度在防止犯罪嫌疑人

逃避侦查、起诉、审判，防止其互相串供、毁灭证据、伪造

证据，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方面具有不容质疑的积极作用

。但是，“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

其害”。[2]逮捕虽然在性质、目的等方面都不同于刑罚，但

其在给犯罪嫌疑人设定诉讼权利义务的同时，也触及了他们

的实体人身自由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逮捕也具有上述特

点。因为错捕不仅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遭践踏，从国家

方面来说，还要按《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赔偿。更

重要的是，错捕率的攀升会危及司法之权威。因此，对批捕

程序应进行理性设计，努力寻求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与犯

罪嫌疑人人权保护之最佳结合点，做到既不放纵犯罪，也不

冤枉无辜。在国外，一般奉行“逮捕前置主义”，即实行逮

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逮捕并不意味着羁押，一般由法院

直接签发令状，并不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逮捕后，



若需要较长时间羁押，必须由法官另行审查，并听取犯罪嫌

疑人的意见，作出是否羁押的决定。而在我国，实行捕押合

一制，逮捕即意味着羁押，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

察院对于侦查机关移送批捕的案件进行单方书面审查，并无

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这成为

司法实践中诸多问题产生的诱因。一方面，人民检察院对公

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包括审查是否符合逮捕的

实体条件和逮捕之前的侦查活动是否符合刑事程序法的规定

，这是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人民检

察院单凭审阅卷宗，而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难以发现

侦查人员是否有不依程序要求进行讯问、刑讯逼供等非法取

证行为，是否有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行为，[3]

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患有严重疾病、怀孕、正在哺乳自

己的婴儿等不应批捕的情形。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以

批捕为主要内容的侦查事中监督不具有现实性，”[4]也是不

无道理的。另一方面，批捕权虽然是一种侦查监督权，但由

于其也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危险，权力的

行使在遇到界限时方才休止，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批

捕权也莫能例外。但是，在我国，仅有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

逮捕之制约规定，即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的，“公安机关

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

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

请复核。”而并没有对人民检察院错误批捕的制约程序。在

失去程序规制的背景下，人民检察院为达到充分举证、指控

犯罪之目的，有可能“使批捕权滥化为一种功利主义驱使之

下，不惜践踏人权的十分危险的法外特权。”[5]司法实践中



出现的“以捕代侦”等不该批捕而批捕的现象印证了这一点

。 由上述可见，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批捕环节运作大大贬损了

刑事诉讼通过程序量化、分散、规范司法权之制度设计机理

，同时淡漠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更不用说申辩权、质证

权等能与批捕权抗衡的其它一系列诉讼权利，诱发了司法实

践中诸多问题的产生。基于此，引发了笔者对在批捕环节设

立听证程序的思考。二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

决定之前，给有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

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目前，听证程序多见于行政程序

法中。但从“听证”本义上，其适用不应囿于行政程序法范

畴。听证程序作为一项程序制度溯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

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

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

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

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在由以上理念支持的听证程序中，

实际上存在一个类似诉讼的“三方结构”，听证主持人居中

，国家机关与当事人各居一方，国家机关提出作出处理决定

的事实和法律意见，当事人对此行使与国家机关决定权相抗

衡的申辩权。由于主持人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处于一种超然

状态，避免了作出处理决定时，只注重已方调查结果，忽视

对方意见的偏向性结果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当事人

一切程序性权力逻辑起点的参与权首先得到实现，继而，质

证权、抗辩权成为其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也得以实现，在这

种公开、主持人中立、当事人双方权力（利）对等的环境中

，促进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机结合。 虽然在刑事诉讼

这个公正、效率（效益）等多元价值群体共生存的领域里，



各种价值目标不能绝对满足，但相对获得却是可能的。听证

程序在张扬诉讼公正价值时，同时能够彰显诉讼效率（效益

）价值。有人可能会认为在批捕环节中嫁接进这样一个程序

，势必会增加司法成本、有碍诉讼效率。但笔者认为，诚然

，单从批捕环节看，似乎如此，但刑事诉讼是一个系统过程

，从整体角度，实行上降低了司法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因为听证程序作为事前监督程序，恰似一个过滤器，尽可能

消化侦查中的失误于作出批捕决定前，并事先预防人民检察

院滥用批捕权，从而阻止错捕决定作出后，耗费诉讼成本更

大、更需时日的侦查行为的继续展开，以及审查起诉程序、

审判程序甚或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机会，符合在最短的时间

内最大程度满足人们对公正的需要和对刑事诉讼效率（效益

）价值之追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我国刑事司法体制

的改革目标，如果说是避免、减少错误的话，那么，重点应

在预防上，而不应是在事后的补救措施上。”[6] 由上述，批

捕听证程序中充分展示了其对公正和效率这对在刑事诉讼中

共生的价值体的兼容性。三 批捕环节中的“听证”是指人民

检察院批捕人员在作出批捕决定前，由人民检察院派专人主

持听取批捕人员、侦查人员、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

讼参与人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质证、辩论，并最终作出处

理决定的程序。它使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更具规范性，增强了

当事人对程序的实际影响力，使批捕权在透明的程序中受到

严格规制。听证程序作为一种程序性制度，具有极强的实践

性、操作性，必须从技术层面精心设计才能充分展现其价值

。而且基于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的不同特点，植根于刑事诉

讼中的听证程序应该独具特色。具体设计如下： 1．听让主



持人，听证程序本义上要求主持人具有象法官那样独立、中

立的品格。行政程序法中，主持人由拟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

机关指派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人担任。在刑事诉讼中，笔者

设想由人民检察院中检察委员会中的人员担任，并可邀请人

大代表、相关专家组成听证委员会主持。并且，为保证决定

的公正性，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担任听证主持人，即

实行听证主持人回避制度。 2．听证参与人。主要包括人民

检察院批捕人员、侦查人员、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还包括

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以及证人

、鉴定人、翻译人员等。 3．告知程序。人民检察院作出批

捕决定前，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

权利，并明确规定批捕人员不履行该告知义务，该批捕决定

即因程序瑕疵而无效。 4．要求程序。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应当在人民检察院告知后三日内提出，口头或书面方式均可

。 5．通知程序。人民检察院在听证三日前，应当通知当事

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6．举行听证时，批捕人员提出

作出批捕决定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害

人、侦查人员进行质证并可进行辩论。听证主持人依照听证

过程中参与人的陈述和辩论提出案件处理建议，批捕人员据

此作出最终处理决定。听证过程中应当制作笔录，由当事人

签名盖章。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听证程序中的举证责任问

题。听证程序虽然只是一种司法程序，但也是一个证明过程

，对举证责任分担的控讨不容回避。笔者认为，在批捕听证

程序中，为确保听证主持人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不宜赋予其

调查取证权。而且，主要的举证责任由批捕人员承担，而不

是由当事人承担。因为听证程序设立的目的在于促使批捕人



员合法、高效的行使职权，避免暗箱操作。而对当事人来说

，听证程序从本质上讲，是使其享有参与权、抗衡权等一系

列权利而非承担义务。当然，当事人对其举出的事实应承担

举证责任，即犯罪嫌疑人对其不应被逮捕的事实、以及侦查

人员侦查行为违法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应指出的是，在

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批捕人员应承担该法律后果

，也就是说行为举证责任可以在听证过程中随双方的主张而

转移，结果举证责任只能恒定的由批捕人员承担。彭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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